
广东海洋大学新专业(方向)申报工作流程

学校制定专业建设规划

院、系做好前期调研，从教务处网站“表格下载”专栏下载并填

写专业（方向）申报表格，组织专家论证、初评

4 月 30 日前，学院向教务处提交专业（方向）申报材料

教务处组织形式审查、专家论证

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、投票

校长办公会议审定

学校向广东省教育厅报批

启动新专业建设工作

广东省教育厅向教育部报批。第二年 3-4 月，教育部下达批复

全校公示

8 月 1-31 日，教育部通过专业设置与服务平台公示专业

申报材料

7 月上旬，教务处组织各专业通过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设置与服务平台完成网络申报工作

备注：

1.上级文件依据：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（教高[2012]9 号）、《普

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》(2012 年)、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

业设置管理的实施办法》（粤教高函[2013]119 号），等。

2.专业方向的增设，按照第 1-7 步的工作流程执行。


